渭南网络安全监测分析预警通报服务项目
采购需求
一、基本要求
1、服务要求：2017年施行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坚持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发展并重，遵循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
当前，我国在网络安全领域取得了新的成就，但是随着数字化转型步入深水区，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基础应用持续深化，数据泄露、高危漏洞、网络攻击以及相关的智能犯罪等网络安全问题也呈现出新变化，严重危害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挑战公民隐私安全甚至危及社会稳定。
鉴于当前形势，网络安全监测分析预警通报能够进一步完善渭南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提高网络安全监测能力，全面掌握全市网络安全态势。
2、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2）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3）《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4）《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财库[2004]185号）；（5）《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财库[2006]90号；（6）《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7）《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我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工作的通知》（陕财办采〔2020〕15号）；（8）《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号；（9）《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财库〔2021〕19号）；（10）《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11）《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相关政策的通知》（陕财办采〔2023〕3号）；（12）《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有关事项的通知》（陕财办采〔2023〕4号）；（13）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绿色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陕财办采〔2021〕29号）；（14）其他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如有最新颁布的政府采购政策，按最新颁布的政府采购政策执行）。
3、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4、服务地点：渭南市
5、是否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是
二、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标准
满足国家的相关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执行所有现行的国家、行业标准、规范、规程中的强制性条款。
  三、服务指标的具体要求
（一）服务内容
1、利用网络安全监测系统，对渭南市党政机关重点网站及系统开展24小时实时监测，及时发现网络安全威胁和事件，第一时间通报渭南市网信办。
2、利用网络安全监测系统，对渭南市所属交通、能源、电力、银行、医疗卫生、教育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开展24小时实时监测，及时发现网络安全威胁和事件，第一时间通报渭南市网信办。
3、利用网络安全监测系统，在重要敏感时间节点、重大活动、重要事件等重要时期，对渭南地区网络安全开展24小时实时监测，及时发现网络安全威胁和事件，第一时间通报渭南市网信办。
4、分析研判渭南市网络安全整体态势，及时跟进重大网络安全事件和预警，编制相关网络安全等通报。
（二）服务目标
提升渭南市网络安全威胁和事件的监测发现、预警通报能力。
四、拟投入本项目的预算
本次采购预算15万元，包含与本项目相关服务及履行合同义务有关的一切费用。
五、服务质量、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满足国家的相关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执行所有现行的国家、行业标准、规范、规程中的强制性条款。
2、成交单位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延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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